(格式三之三)

公　平　價　值　變　動　列　入　損　益　之　金　融　負　債　明　細　表

	金融商品

名稱
	摘  要
	股數或

張　數
	面　值
	總　額
	利　率
	公平價值
	備 註

	
	
	
	
	
	
	單價
	總額
	

	
	
	
	
	
	
	
	
	


說明：1.金融商品名稱應將股票、公司債、政府債券及其他有價證券分項列明。

2.應將交易目的金融負債、指定以公平價值衡量且公平價值變動認列為損益之金融負債分項列示。
